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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 

 

致：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受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称“发行人”、“股份公司”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并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称“律师工作

报告”）和《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首份法律

意见书”），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耐普矿

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出具了《北京

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之二”）；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耐普矿

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之三》（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核发的《关于请做好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

函》（以下称“准备工作函”）的要求，本所律师现谨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所作的修改或补充外，律师工作报告、首份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出具的前提、假设和相关简称，除非另有说明，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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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律师工作报告、首份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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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所处行业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矿山重型选矿装备及其备件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

务。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11），发行人所处行业为专

用设备制造业中的“矿山机械制造”（行业代码：C3511）。发行人下游行业为采

矿业，其客户（或最终用于）主要集中在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这两个行业的现状和发展直接影响发行人的业绩和前景。 

报告期内，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一直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进而带动了上游矿山机械制造业的稳定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06 年至 2016 年，我国采矿专用设备产量从 198.05 万吨增长到 794.85 万吨，

2015 年虽有小幅下降，但 2016 年又重启增长态势，2017 年同比也有小幅增长。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从全球的角度看，矿山机械制造业大部分市场份额被以伟尔矿业集团（WEIR 

Minerals）为代表的数家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所占据。这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的

矿山机械业务产品种类齐全，覆盖了采矿、选矿、冶炼等矿石开采的各个流程。

近年来，随着客户需求进一步深入，这些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也进一步拓展其服务

的范围，形成了从提供单一产品到提供设计、咨询、运营、维护、管理等全方位、

成体系服务的业务模式。 

除上述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外，还有一些专门提供配套产品或后续备件产品制

造的知名企业，例如智利的美伊电钢集团（ME Elecmeta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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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角度看，矿山机械制造业以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和北方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为代表，但这些企业与上述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除此之外，国内还有很多民营的矿山机械制造企业，但普遍存在规模小、产

品单一、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竞争力弱等问题。整体而言，我国的矿山机械

制造业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仍存在差距。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形成了中国

五矿、中国铝业、紫金矿业、江西铜业、铜陵有色等多个大型企业集团。这些企

业集团不断扩大规模、挖掘潜力，带动了上游矿山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近年来，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倡议和实施，这些企业纷纷走出国门，投资、收购海外

矿山资源，又为我国的矿山机械制造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发行人通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在特定细分领域上已经

形成了与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直接竞争的态势。这些竞争，既促进了发行人技术和

产品质量的提高，推动了发行人产品的国际化，也使发行人面临较大的国际竞争

压力。 

从总体市场份额看，发行人的规模还很小，可发展空间较大。参考上述大型

跨国企业集团的发展路径，发行人要与其展开竞争，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以技术

产品为核心，以资本为依托，走集团化、国际化的道路，最终形成涵盖制造、设

计、咨询、运营、维护、管理等全方位、成体系的业务模式。就现阶段而言，发

行人主要目标集中于继续提升产品结构设计和耐磨材料研发能力，保持发行人在

产品结构设计和耐磨材料研发领域的技术优势，提高大型化、高端化产品的产能；

同时继续开拓海外市场，提升发行人在国际选矿设备市场的知名度、产品销量和

市场占有率。 

虽然发行人坚持对标上述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并将绝大部分市场定位于国际

市场，但相比上述竞争对手，发行人目前的体量还很小，在规模、资金等方面处

于劣势。因此发行人需要通过资本市场，将积累的技术、产品和行业经验迅速转

化成更大的竞争实力，更有效、更快地实现企业发展目标。 

2、发行人产品技术路线、技术水平，技术上是否存在被替代的风险。 

现阶段发行人产品的技术路线，主要以耐磨材料技术为基础，进一步提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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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等领域。就上述核心技术，发行人取得发明专利“一种渣浆泵用高耐磨橡胶

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0810200769.2），以及“新型护套密封结构的橡胶

内衬重型渣浆泵”（专利号：ZL201420225906.9）、“一种卡扣式振动筛筛板结构”

（专利号：ZL201620341094.3）等 30 余种实用新型专利，并且正在申请“含石

墨高强韧性贝氏体耐磨钢及其制备方法”（申请号：201910189025.3）和“适用

于大型半自磨机衬板的高强韧性贝氏体耐磨钢及其制备方法”（申请号：

201910189582.5 ）两项发明专利。 

上述技术是发行人大规模开展主营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 

 

8 

发行人销售的选矿设备包括渣浆泵、水力旋流器和圆筒筛。 

发行人自研并销售的橡胶内衬渣浆泵按用途可以分为重型渣浆泵、轻型渣浆

泵、泡沫渣浆泵、立式渣浆泵和磨机排料渣浆泵等产品类别，按产品口径可分为

200mm 以下至 750mm 等产品类别。 

发行人销售的水力旋流器和圆筒筛产品，均由发行人自行研发、生产。 

上述已完成研发的自研产品的立项、研发时间、资金来源等情况如下： 

序 号  立 项 名 称  研发期间 资金来源 

1 450NZJA 渣浆泵 2008 年 自有 

2 250NS-NSJA 高耐磨橡胶渣浆泵 2008 年-2009 年 自有 

3 750/600NZ(A)-TU-AHR 高耐磨橡胶渣浆泵 2008 年-2010 年 自有 

4 200NS-NZJA 高耐磨聚氨酯渣浆泵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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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球磨机圆筒筛 2008 年-2009 年 自有 

27 Φ7.9×13.6 球磨机圆筒筛 2009 年-2010 年 自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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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Φ13.5m 半自磨高耐磨橡胶进料衬板 2008 年-2009 年 自有 

5 胶乳液相法超高耐磨橡胶 2008 年-2010 年 自有 

6 200m³浮选机转子、定子 2008 年-2009 年 自有 

7 渣浆泵叶轮磨具 2009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 

 

11 

均为发行人自有资金。 

就上述产品的研发，发行人取得了以下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权人 发明人 

1 一种渣浆泵用高耐磨橡胶及其制备方法 ZL200810200769.2 发行人 郑昊、韩晶杰 

2 一种渣浆泵橡胶叶轮模具 ZL201020178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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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于 2011年 12月 16日签订的《产学研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确认上述专利权/专利申请权归发行人所有，相关知识产权权属清晰。 

除此以外，以上专利均为发行人自行研发取得。 

3、其他主要产品的研发和专利取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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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的 申 请 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 启 动 针 对 秘 鲁 耐 普 的 行 政 处 罚 程 序

（Administrative Sanctioning Procedure）。 

根据秘鲁律师 Jorge Orlando Bravo Robles 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出具的法

律意见，秘鲁国家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局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作出第

000068-2019/CIN-INDECOPI 号决议，决定： 

（1）对秘鲁耐普处以 22.5 个纳税单位（“UIT”）的罚款； 

（2）禁止秘鲁耐普在秘鲁销售带有侵权叶轮的渣浆泵。 

同时，秘鲁国家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局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作出决议要求秘

鲁耐普销毁侵权叶轮。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出具日，秘鲁耐普已履行了相关决议的义务，该

等案件已经终结。同时，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也未收到 Weir Minerals Australia 

Ltd.、WHW Group Inc.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的任何通知。 

经核查，除上述案件外，发行人目前无其他与知识产权侵权相关的诉讼、仲

裁、行政处罚、索赔或纠纷，发行人不存在较大金额或其他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风险。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除上述已完结案件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况，不存在较大金额或其他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的诉讼风险。 

 

（五）发行人自身知识产权的来源及合规性；是否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制度，

可以有效防范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经核查，发行人自身知识产权的来源分为自行研发取得和合作研发取得两种

渠道。 

其 中  “ 一 种 渣 浆 泵 用 高 耐 磨 橡 胶 及 其 制 备 方 法 ”（ 专 利 号 ：

ZL200810200769.2）的专利技术为发行人与华东理工大学共同研究开发。根据发

行人、华东理工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签订的《产学研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确认上述专利权/专利申请权归发行人所有，相关知识产权权

属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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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其他专利技术均为发行人自行研发取得，有关专利权/专利申请

权归发行人所有，相关知识产权权属清晰。 

发行人已经建立了《研发项目管理制度》、《科技人员管理办法》、《保密管理

制度》及《知识产权保护与风险规避制度》等管理制度，建立了矿山设备研究所、

技术部、工艺部、技术服务部等部门并配备了专门研发和技术人员，确立了知识

产权检索机制，涉及技术研发、知识产权及技术秘密的管理、保密，法律风险的

自查和应对，可以有效防范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自身知识产权的来源合规；发行人已经建

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可以有效防范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六）发行人目前仅拥有 1 项发明专利，发行人的专利获得情况是否与申请

资料中所述发行人的技术优势相符，是否可以支持业务开展。 

发行人所获发明专利为一种新型的天然橡胶混炼技术，其名称为“一种渣浆

泵用高耐磨橡胶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为 ZL200810200769.2。 

这一技术是发行人进一步开发橡胶配方的基础技术之一。利用这一基础技术

及发行人累积的其他橡胶加工技术、经验，发行人进一步开发了适用于渣浆泵、

磨机衬板、筛板、耐磨管道等产品的 20 余种橡胶配方，并使用这些不同的橡胶

配方制造具体的产品。这些橡胶配方是发行人最核心的技术秘密，ٽ方制造具体的产品。这些橡胶配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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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否已经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及

取得环境主管部门的批复，发行人及子公司排污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

存在到期无法续期或办理新证的风险；（3）环保相关费用支出报告期大幅波动

的原因，是否存在环保相关费用支出不足的情形，是否曾发生环保相关风险事

故或存在环保违规情形。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说明核查依据、核查过程，

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一）生产经营中主要排放污染物及排放量、环保设施的处理能力及实际运

行情况、报告期环保投入和相关费用支出明细情况、环保投入与排污量的匹配情

况等。 

1、生产经营中主要排放污染物及排放量 

发行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重型矿山选矿装备及其新

材料备件专业制造企业，为客户提供重型选矿装备优化，选矿工艺流程设计、咨

询和优化等增值服务。发行人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及污染处理方式等情

况如下： 

（1）废水 

发行人的厂区污水仅为生活污水，没有产生工业废水。发行人的餐饮废水经

隔油、隔残渣处理后与其他生活污水收集后，经处理达标后经市政管网排放。 

（2）废气 

发行人的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工业废气，以及公司设有职工食堂，会产

生少量的油烟废气。发行人工业废气主要为二甲苯、有机挥发物（VOCs）、硫化

氢等有机废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混炼工序产生的粉尘采用脉冲除尘器处理；

职工食堂的少量油烟废气通过油烟净化器等处理后排放。 

（3）工业废物（液） 

发行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物（液）为钢屑、刨花铁等边角料，并产生

少量废乳化液、废活性炭、废油漆桶、废油漆渣等危险废物。报告期内，发行人

出售可再利用钢屑、刨花铁等边角料并确认其他业务收入，同时委托具有危险废

物运输及处理资质的单位江西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处理相关危险废物。 

（4）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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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噪声处置方面，发行人采用了隔音、减振等措施，厂区内噪音达标。 

发行人生产经营中的废水、废气、工业废物（液）、噪音处置等均按国家环

境保护的有关规定进行，达标排放或处置。报告期内，发行人委托检测机构对发

行人排放量情况进行检测，具体如下： 

时间 检测机构 检测报告 排放量检测结果 

2016 年 
广东贝源检测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贝环境检测 QB 字（2016）第 3693 号、贝

环境检测 HB 字（2016）第 1356 号 
废水、废气、噪音排放均低

于《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27632-201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27632-2011）、《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排污

许可证》规定的限值。 

2017 年 
江西省贝源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 
贝环境检测字（2017）第 0327-1 号 

2018 年 
江西省贝源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 

贝环境检测字（2018）第 0597 号、0598 号、

0599 号 

2019 年 
江西省贝源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 
贝环境检测字（2019）第 H0893 号 

2、环保设施的处理能力及实际运行情况 

发行人主要环保设施的处理能力和实际运行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装置名称 
数量（台/

套） 
理论年处理能力 所在车间 运行情况 

1 冷凝水回收利用装置 1 3.5 万吨锅炉水 硫化车间 正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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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 1-6 月环保支出主要内容包括

排污费及绿化费，分别为 69.33 万元、16.91 万元、106.51 万元及 15.61 万元。

报告期内，发行人环保支出存在一定波动，主要由于 2016 年、2018 年发行人在

改造老厂区及新建厂区过程中进行了相关绿化施工导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排污费主要由危险废物处理费及污水费处理费组成。发行

人危险废物产生量较少，发行人与具备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江西东江环保技

术有限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由其负责处理工业废物（液），年均费用为 1.4 万

元。除上述费用外，发行人排污费主要为污水处理费，由政府按照发行人实际生

活用水耗用量一定比例征缴，并统一处理。报告期内污水处理费随发行人生活用

水耗用量增长呈稳定增长趋势。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环保设施正常使用，污染物排放

量符合规定，相关设备处理能力可以满足发行人的生产需求；发行人环保支出波

动较大主要系绿化费变动所致；剔除绿化费影响后发行人报告期内环保支出与发

行人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匹配。 

 

（二）生产经营和拟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在建和拟

建项目是否已经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及取得环境主管部门的批复，发行人及子公司

排污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存在到期无法续期或办理新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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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 号），推进排污许可证制度改革。 

根据该通知，国家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到 2020 年，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

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有效运转，各项环境

管理制度精简合理、有机衔接，企事业单位环保主体责任得到落实,基本建立法

规体系完备、技术体系科学、管理体系高效的排污许可制，对固定污染源实施全

过程管理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实现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信息化

的‘一证式’管理”。 

（2）环境保护部于 2018 年 1 月

20202020

��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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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和拟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及发行人环境保护

相关制度，判断发行人生产经营及拟建项目合规情况； 

3、查验了发行人排污费、绿化费支出相关合同、凭证及发票，判断报告期

内发行人环保支出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4、查验了发行人报告期内《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查阅了环境保护及排污许

可的有关法规及政策，取得了发行人当地环境主管部门关于相关情况出具的《情

况说明》，确认发行人排污许可证未更新办理原因，判断是否存在到期无法续期

或办理新证的风险； 

5、走访了发行人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并取得了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

证明文件，判断发行人是否存在环保相关风险事故或违法违规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正本六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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